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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政府 函
地址：89345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

承辦人：約用人員 陳瑜宏

電話：082-325630#62483

傳真：082-324457

電子信箱：edu10279452@mail.kinmen.

gov.tw

受文者：金門縣金城鎮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6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10004509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(附件一)金門縣國中小成績評量補充規定、(附件二)金門縣各級學校遠距教學參

考指引、(附件三)遠距教學指引懶人包、(附件四)教育部線上教學考量學習效果

與視力影響原函 (371020000A_1100045090_ATTACH1.pdf、

371020000A_1100045090_ATTACH2.pdf、371020000A_1100045090_ATTACH3.pdf、

371020000A_1100045090_ATTACH4.pdf)

主旨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持續延長停止到校

上課至110年7月2日（星期五）止，有關本縣「成績評量

實施原則及遠距教學指引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6月7日通報暨新聞稿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110年5月25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00065124號、教育

部110年5月28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00066920號函辦理。

二、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，全國實施疫情警戒第三級

時間延長，為降低群聚感染之風險，維護學校師生健康及

學習權益，教育部考量學期完整性，於110年6月7日宣布全

國各級學校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停止到校上課期間，延長

至110年7月2日止。

三、關於停課期間，其學業成績評量方式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
1100002954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0/06/08 11:3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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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依教育部公布之因應措施，授權各校以彈性多元方式處

理，並採從寬認定為原則。另各國中小畢業生之畢業

考、期末考與補考，可採多元方式進行評量。準此，有

關本縣各「國中在校生第二次定期評量」、「國中及國

小在校生期末定期評量」、「國小畢業生期末定期評量

（畢業考）」，請依據「本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

成績評量補充規定（附件一）」第三點、第四點規定略

以，由學校「課程發展委員會」或「學生成績評量審查

小組」審酌調整定期評量之次數或改採其他多元評量方

式，並得視需要調整學期成績計算方式之日常及各次定

期評量占分比率。

(二)學校調整後之定期評量次數、方式及學期成績計算方式

與占分比率，於同一年級、同一科目之所有學生，應具

有一致性。

(三)為避免學生及家長針對上開評量與成績計算方式產生疑

慮或衍生相關爭議，對於調整後之各項執行模式，請各

校務必與學生、家長充分溝通及說明。

四、學校採行線上教學，本府業訂定「遠距教學指引（如附件

二、附件三）」供各校參用，其重點摘述如下：

(一)實施原則：

１、實施線上教學期間，時數應全數採計。

２、建議採同步與非同步混成式進行教學。

３、作業指導及評量應多元化。

４、學生學習成效及視力健康均須考量（有關線上學習及

學生視力影響之兼顧，可參採教育部110年5月28日臺

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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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授國部字第1100066920號來函建議實施方式，詳如

附件四）。

(二)網路服務：

１、無網路環境之經濟弱勢學生：經由學校向縣網中心申

請4G網卡。

２、無網路環境之一般學生：請學校以校務基金支應，協

助學生申辦網路服務。

(三)設備借用：

１、學生所需線上學習設備以家中自備為主。

２、欠缺或無力購置者，以學校設備支援。

３、倘學校設備不足，則由縣網中心統一調度。

(四)教學資源：

１、教師可透過FB、Line或其他社群平台成立班級社群，

並建立遠距課程秩序，使相關訊息充分傳達，完善溝

通管道。

２、教學工具、資源、使用方式及範例，可參考「教育

雲－公私協力線上教學便利包」（網址：

https://learning.nchu.cloud.edu.tw

/onlinelearning）。

正本：各國中小(金門縣立金城幼兒園除外)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、金門縣教育網路中心(含附件)45


